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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近日有媒体报道，安徽一名
女子翻出十几年前花费约1.8万
元买的两枚钻戒准备卖掉，商家
开价两枚戒指回收仅180元。

记者探访武汉多个珠宝品
牌门店得知，多数品牌没有回收
钻戒的业务，典当行回收钻戒价
格远低于原购买价格。

多品牌明确表示
不回收钻戒

日前，记者探访武汉多家珠
宝品牌门店，询问钻戒的回收情
况，得到的回复均是“不回收”。
部分品牌表示，如果是本品牌钻
戒，可加价换购。

在位于楚河汉街入口处，六
福珠宝搭起了浪漫粉紫色系的
展台，销售人员说：“我们现在正
在做‘520’促销活动，全场钻戒
可享受 8.5折优惠。”记者询问：

“你们回不回收钻戒？”该销售人
员表示，品牌目前不接受钻戒回
收或换购，但可以帮助顾客有偿
改款。“顾客买钻戒主要看重的

是它的寓意，毕竟每一枚钻石都
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不建议
顾客变现。另一方面，相比黄金
来说，钻石确实没那么保值，变
现也不划算。”店员坦言。

在周大福门店，一枚 1 克
拉、售价 7万余元的心形钻戒，
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试戴。销
售人员明确表示，门店针对本
品牌的钻戒，可提供“以小换
大”的换购服务。即顾客将已购
买 的 该 品 牌 钻 戒 价 格 ，按 照

15%比例扣除折旧费后，可补
差价换购原钻戒价格 1.5 倍的
新钻戒；也可以兑金重，即保留
原钻石，把戒托融掉做成顾客
喜欢的新款式。

在一家名为“耀爱”的珠宝
首饰店，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该
品牌以销售培育钻石（即合成钻
石）为主，性价比更高，“如果仅
用肉眼观察，培育钻石在外观、
光泽度等属性上，与天然钻石并
没有区别。只有在实验室里用仪

器进行精密分析才能辨别”。记
者留意到，一枚约 1 克拉的钻
戒，7000 元即可购买，“520”期
间，还可参加满减或8.8折优惠，
并赠送手表。该门店同样表示，
不回收钻戒，但在该品牌购买的
培育钻戒指，后期可换购天然钻
石的钻戒。

典当行回收价远
低于购买价

记者咨询多家典当行，钻戒
回收价格都远低于原购买价格，
但相比上文提到的那位安徽女
子的 180元，还是高出许多。比
如，原价2万元购买的50分品牌
钻戒，回收价格不到 5000元，有
的典当行甚至只开价 2000 余
元。

一家声称“高价回收钻戒、
手表等奢侈品”的典当行表示，
钻戒回收价格分金价和钻石价，
其中金价按照现在的价格算，钻
石则要根据钻戒的大小、切工、
纯金度、钻石等级进行估价，与

品牌附加值无关。“你买的品牌
钻戒价格越贵，典当的价格相差
就越多。”

记者留意到，还有不少网友
选择通过闲鱼等二手物品交易
平台出售钻戒。一名网友发帖
说，自己一对某品牌的钻戒只在
结婚当天戴过，发票、证书、盒子
等均齐全完好，戒指也无任何磨
损，女戒原价 5680 元，现只需
1500元即可包邮。同时透露，原
价 8159元的男戒，2300元包邮
已经卖出。

不少网友表示，通过二手交
易平台回收的钻戒价格会高一
些，但售卖周期相对较久。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二手
钻戒回收价格并没有标准可
依，之所以“掉价”厉害，是因为
有些钻戒品牌的溢价普遍偏
高，而回收时这些溢价并不会
算在其中，因此显得折价很多。
此外，重量越大、品质越好的钻
戒，保值功能相对更高，小钻、
碎钻价值不大。

据《楚天都市报》

“稀缺楼盘，坐拥宁静”，
可能是“项目比较偏僻，周边
人气不足”；“千亩大盘，成熟
社区”，可能是“开发周期比较
长”；“湖景洋房，水景园林”，
可能是“小区里有个小水坑，
坑边可能有围栏”……受楼市
下行影响，部分开发商为了尽
快卖出房子回笼资金，往往采
取 恶 意 欺 骗 、虚 假 营 销 等 手
段，购房者“踩坑”不断，极易
引发涉房纠纷。

据裁判文书网显示，2020
年以来，江西法院一审共受理因
开发商虚假营销引发的涉房纠
纷案件 271 件，其中 2020 年 65
件，2021 年 94 件，2022 年 112
件。该类案件社会关注度高、风
险传导性强、牵扯人员众多，需
依法依规稳步推进，兼顾多方诉
求。如处理不当，不仅影响国家

“保交楼、稳民生”政策的落实，
损害广大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也
不利于房地产行业的稳步复苏
和健康发展，亟须引起相关部门
重视。

虚假营销不断折
射行业漏洞

记者调查发现，该类案件折
射出惩治房地产虚假营销存在
以下行业漏洞：

——行政处罚力度尚显不
足。开发商虚假营销行为严重
扰乱市场秩序，侵害了购房者
的知情权，但行政处罚力度仍
显不足，即便依法按照百万元
的顶格罚款来执行，开发商所
付出的代价，经常也是小于收
益的。

——盲从心理引发群体诉
讼。开发商往往在所售楼盘周边
或小区内部的交通、医疗、教育
等配套设施上做文章，通过模糊
化的宣传语，如“超大楼间距”

“交通便利”“医疗资源优厚”“划
入学区”等作为卖点。而购房者

往往缺乏辨别能力和法律意识，
存在盲从心理，轻易听信虚假广
告以致上当受骗。一旦不能兑现
承诺，极易产生争议甚至引发群
体性诉讼。

——裁判不一加大审判难
度。该类案件较为复杂，缺乏
统一的裁判尺度，造成诉讼冗
长，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处理难
度。如开发商因虚假营销、价
格欺诈被行政处罚的，有的认
为构成欺诈，商品房买卖合同
可以被撤销；也有的认为不能
将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的认定
结论作为民事案件认定事实
的依据，需要依据相关民事法
律 法 规 进 行 分 析 认 定 。再 比
如，有的认为开发商实际交付
的房屋与样板房不一致，购房
者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责任；
也有的认为样板房属于商业
广告范畴，属于要约邀请，即
便“货不对板”也不支持要求
开发商承担责任。

擦亮双眼谨防虚
假营销陷阱

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民
商事法官表示，商品房虚假营销
是指为某种目的，以虚构事实或
隐瞒重要事实的方法发布的含
有不真实的内容，或对广告的主
要事实表述不完整，欺骗和误导
公众的广告。当前，由于房地产
欺诈和虚假营销的“套路”多，有
的楼盘形象宣传与实际不相符，
有的通过价格陷阱吸引购房者
眼球，有的精装房严重缩水，还
有的配套设施虚假承诺……购
房者在没有看到现房的情况下，
特别是涉世未深、房屋刚需的年
轻群体成了受骗“重灾区”。

为此，法官建议广大群众在
购置房产时，一定要擦亮双眼，
谨防房地产虚假营销陷阱。

保持理性积极核实。购房者
在买房之前要持理性的态度，不

要轻信开发商的广告营销，就开
发商承诺的相关配套设施，积极
到规划部门、房管部门以及建设
部门查询资料。在核实相关情况
之前切莫轻易交付定金，否则一
旦改变主意，难以索还定金。

审慎签署购房合同。购房者
签署合同时应在仔细阅读合同内
容的前提下审慎而为。涉及“精装
房”的应查看合同中是否明确“精
装房”的装修标准、所用材质、价
格、质量标准、售后服务；涉及“学
区房”或者对小区的配套设施有
要求时，查看是否具有保证买房
一定能让孩子就读名校、相应配
套设施是否明确约定，以及是否
载明违约赔偿等内容。

收集证据依法维权。购房者
在购房过程中要注意收集开发商
宣传册、视频、样板房照片以及小
区的规划图等相关线上线下的宣
传资料。如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购
房者应及时与开发商进行交涉，
或者向质量技术监督、工商、建

委、房管局等行政部门申诉，或者
向当地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投
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标本兼治防范打
击虚假营销

住房问题关系民生，关乎民
情。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房地产虚
假营销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

民法典第五百条第二项规
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意隐
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
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
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
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商业营销，或者通过组织
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
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
业营销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广告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违
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
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
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
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然而，对资金体量巨大的开
发商来说，即便依法按照百万元
的顶格罚款来执行，虚假营销的
法律代价，可能还不够一套房
款，开发商的综合收益远远大于
风险。因此，要遏制房地产虚假
营销泛滥的态势，除了完善法律
法规外，还需采取健全机制、舆
论引导、加强监管、落实责任等
多种举措，形成标本兼治、内外
兼修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的长效机制。

据《法治日报》

“稀缺楼盘，坐拥宁静”“千亩大盘，成熟社区”“湖景洋房，水景园林”……

楼市营销“套话”你看懂了吗

网传1.8万元买的钻戒回收价仅180元

钻戒一出专柜就贬值 回收价远低于购买价


